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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认定及案例分析侵权认定及案例分析侵权认定及案例分析侵权认定及案例分析侵权认定及案例分析侵权认定及案例分析侵权认定及案例分析侵权认定及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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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 外观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外观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外观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外观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

• 是否落入保护范围的认定是否落入保护范围的认定是否落入保护范围的认定是否落入保护范围的认定

• 现有设计抗辩现有设计抗辩现有设计抗辩现有设计抗辩

• 侵权案例分析侵权案例分析侵权案例分析侵权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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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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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的确定保护范围的确定保护范围的确定保护范围的确定

A59.2：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

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
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 确定保护范围的基础文本是外观设计图片或照片

� 简要说明的解释作用应以图片或照片为依据，不能超
出其表示的内容

� 二者不一致时，应以图片或者照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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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的确定保护范围的确定保护范围的确定保护范围的确定

图片或照片图片或照片图片或照片图片或照片：：：：

•正投影视图正投影视图正投影视图正投影视图、、、、立体图立体图立体图立体图、、、、展开图展开图展开图展开图、、、、剖视图剖视图剖视图剖视图、、、、剖面图剖面图剖面图剖面图、、、、

放大图放大图放大图放大图、、、、变化状态图等变化状态图等变化状态图等变化状态图等，，，，直接表达外观设计形状直接表达外观设计形状直接表达外观设计形状直接表达外观设计形状、、、、图图图图

案或色彩案或色彩案或色彩案或色彩，，，，限定保护范围限定保护范围限定保护范围限定保护范围；；；；

•参考图参考图参考图参考图，，，，通常用于表明产品的用途通常用于表明产品的用途通常用于表明产品的用途通常用于表明产品的用途、、、、使用方法或者使用方法或者使用方法或者使用方法或者

使用场所等使用场所等使用场所等使用场所等，，，， 超出前述视图的内容或不一致时超出前述视图的内容或不一致时超出前述视图的内容或不一致时超出前述视图的内容或不一致时，，，，以以以以

前述视图为准前述视图为准前述视图为准前述视图为准。。。。

•成套产品成套产品成套产品成套产品、、、、组件产品组件产品组件产品组件产品、、、、相似设计的视图相似设计的视图相似设计的视图相似设计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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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的确定保护范围的确定保护范围的确定保护范围的确定

简要说明内容的具体作用简要说明内容的具体作用简要说明内容的具体作用简要说明内容的具体作用：：：：

•产品的用途产品的用途产品的用途产品的用途；；；；

•设计要点设计要点设计要点设计要点；；；；

•指定一幅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照片指定一幅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照片指定一幅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照片指定一幅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者照片；；；；

•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

•省略视图省略视图省略视图省略视图（（（（对称对称对称对称、、、、相同相同相同相同））））

•相似外观设计相似外观设计相似外观设计相似外观设计，，，，指定一项基本设计指定一项基本设计指定一项基本设计指定一项基本设计

•花布花布花布花布、、、、壁纸等平面产品两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壁纸等平面产品两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壁纸等平面产品两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壁纸等平面产品两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

•透明材料或者具有特殊视觉效果的新材料透明材料或者具有特殊视觉效果的新材料透明材料或者具有特殊视觉效果的新材料透明材料或者具有特殊视觉效果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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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壁纸壁纸壁纸壁纸壁纸壁纸壁纸壁纸

简要说明简要说明简要说明简要说明：：：：

本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在于本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在于本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在于本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在于，，，，图案图案图案图案
中白色条纹是凸出不规则纵向中白色条纹是凸出不规则纵向中白色条纹是凸出不规则纵向中白色条纹是凸出不规则纵向、、、、横横横横
向拉丝状纹理向拉丝状纹理向拉丝状纹理向拉丝状纹理；；；；深色麻点条纹是是深色麻点条纹是是深色麻点条纹是是深色麻点条纹是是
凹下状凹下状凹下状凹下状，，，，纵横凹凸条纹对不同方向纵横凹凸条纹对不同方向纵横凹凸条纹对不同方向纵横凹凸条纹对不同方向
光源起折射作用光源起折射作用光源起折射作用光源起折射作用；；；；后视图无图案后视图无图案后视图无图案后视图无图案，，，，
省略后视图省略后视图省略后视图省略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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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婴幼儿浴帽婴幼儿浴帽婴幼儿浴帽婴幼儿浴帽婴幼儿浴帽婴幼儿浴帽婴幼儿浴帽婴幼儿浴帽

简要说明简要说明简要说明简要说明：：：：

设计要点为主视图和后设计要点为主视图和后设计要点为主视图和后设计要点为主视图和后
视图视图视图视图。。。。本产品视为平面本产品视为平面本产品视为平面本产品视为平面
产品省略其它视图产品省略其它视图产品省略其它视图产品省略其它视图。。。。

主视图

后视图

9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婴幼儿浴帽婴幼儿浴帽婴幼儿浴帽婴幼儿浴帽婴幼儿浴帽婴幼儿浴帽婴幼儿浴帽婴幼儿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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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育秧盘育秧盘育秧盘育秧盘育秧盘育秧盘育秧盘育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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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关于使用状态参考图关于使用状态参考图关于使用状态参考图关于使用状态参考图关于使用状态参考图关于使用状态参考图关于使用状态参考图关于使用状态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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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面图主视图

俯视图

立起状态立体图

立起状态右视图立起状态主视图

立起状态立体图

主视图

俯视图

仰视图

左视图 使用状态参考图使用状态参考图使用状态参考图使用状态参考图

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 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沙发床沙发床沙发床沙发床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沙发床沙发床沙发床沙发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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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保护范围的认定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保护范围的认定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保护范围的认定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保护范围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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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保护范围的判断标准落入保护范围的判断标准落入保护范围的判断标准落入保护范围的判断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八条：：：：在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在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在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在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上上上上，，，，采用与授权外观设计采用与授权外观设计采用与授权外观设计采用与授权外观设计相同相同相同相同
或者近似或者近似或者近似或者近似的外观设计的的外观设计的的外观设计的的外观设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
设计落入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外观设计专设计落入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外观设计专设计落入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外观设计专设计落入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外观设计专
利权的保护范围利权的保护范围利权的保护范围利权的保护范围。。。。

� 仅限相同或相种类产品，不能跨类对比

� 仅单独对比，不能组合对比

� 设计相同或相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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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相近的认定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相近的认定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相近的认定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相近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九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外观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外观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外观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外观
设计产品的用途设计产品的用途设计产品的用途设计产品的用途，，，，认定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者相近认定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者相近认定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者相近认定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者相近。。。。
确定产品的用途确定产品的用途确定产品的用途确定产品的用途，，，，可以参考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可以参考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可以参考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可以参考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国国国国
际外观设计分类表际外观设计分类表际外观设计分类表际外观设计分类表、、、、产品的功能以及产品销售产品的功能以及产品销售产品的功能以及产品销售产品的功能以及产品销售、、、、实际实际实际实际
使用的情况等因素使用的情况等因素使用的情况等因素使用的情况等因素。。。。

� 以产品用途是否相同或相近为准

� 外观设计分类号仅作参考

� 整体产品和零部件产品的用途

� 多用途产品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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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

��将被控侵权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要素或产品部将被控侵权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要素或产品部将被控侵权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要素或产品部将被控侵权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要素或产品部将被控侵权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要素或产品部将被控侵权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要素或产品部将被控侵权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要素或产品部将被控侵权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要素或产品部
分与本专利对比分与本专利对比分与本专利对比分与本专利对比；；；；分与本专利对比分与本专利对比分与本专利对比分与本专利对比；；；；

��本专利仅以部分要素限定其保护范围的情况下本专利仅以部分要素限定其保护范围的情况下本专利仅以部分要素限定其保护范围的情况下本专利仅以部分要素限定其保护范围的情况下，，，，本专利仅以部分要素限定其保护范围的情况下本专利仅以部分要素限定其保护范围的情况下本专利仅以部分要素限定其保护范围的情况下本专利仅以部分要素限定其保护范围的情况下，，，，
其余要素在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时不予考虑其余要素在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时不予考虑其余要素在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时不予考虑其余要素在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时不予考虑；；；；其余要素在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时不予考虑其余要素在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时不予考虑其余要素在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时不予考虑其余要素在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时不予考虑；；；；

��在本专利为产品零部件的情况下在本专利为产品零部件的情况下在本专利为产品零部件的情况下在本专利为产品零部件的情况下，，，，仅将被控侵权仅将被控侵权仅将被控侵权仅将被控侵权在本专利为产品零部件的情况下在本专利为产品零部件的情况下在本专利为产品零部件的情况下在本专利为产品零部件的情况下，，，，仅将被控侵权仅将被控侵权仅将被控侵权仅将被控侵权
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零部件部分作为判断对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零部件部分作为判断对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零部件部分作为判断对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零部件部分作为判断对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零部件部分作为判断对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零部件部分作为判断对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零部件部分作为判断对产品与本专利相对应的零部件部分作为判断对
象象象象，，，，其余部分不予考虑其余部分不予考虑其余部分不予考虑其余部分不予考虑。。。。象象象象，，，，其余部分不予考虑其余部分不予考虑其余部分不予考虑其余部分不予考虑。。。。

�对比对比对比对比：：：：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全面覆盖原则全面覆盖原则全面覆盖原则全面覆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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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全面覆盖原则全面覆盖原则全面覆盖原则全面覆盖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七条：：：：

•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包含包含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相同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入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 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
术特征相比，缺少缺少缺少缺少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
征，或者有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
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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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

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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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状态主视图

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路灯路灯路灯路灯案例案例案例案例：：：：路灯路灯路灯路灯

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

实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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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实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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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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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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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举例举例举例—零件产品与整体产品零件产品与整体产品零件产品与整体产品零件产品与整体产品

推车推车推车推车 车架车架车架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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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单一要素设计与多要素设计单一要素设计与多要素设计单一要素设计与多要素设计单一要素设计与多要素设计

玩具车玩具车玩具车玩具车（（（（单一纯形状要素单一纯形状要素单一纯形状要素单一纯形状要素）））） 玩具车玩具车玩具车玩具车（（（（形状图案色彩三要素形状图案色彩三要素形状图案色彩三要素形状图案色彩三要素

22

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
关于成套或组件产品关于成套或组件产品关于成套或组件产品关于成套或组件产品，，，，或相似外观设计或相似外观设计或相似外观设计或相似外观设计

一件专利涉及多项外观设计的一件专利涉及多项外观设计的一件专利涉及多项外观设计的一件专利涉及多项外观设计的，，，，应当将每项外观设计应当将每项外观设计应当将每项外观设计应当将每项外观设计一件专利涉及多项外观设计的一件专利涉及多项外观设计的一件专利涉及多项外观设计的一件专利涉及多项外观设计的，，，，应当将每项外观设计应当将每项外观设计应当将每项外观设计应当将每项外观设计

分别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分别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分别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分别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分别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分别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分别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分别与被控侵权产品对比。。。。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成套产品成套产品成套产品成套产品、、、、相似外观设相似外观设相似外观设相似外观设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成套产品成套产品成套产品成套产品、、、、相似外观设相似外观设相似外观设相似外观设
计计计计。。。。计计计计。。。。

��本专利为组件产品的本专利为组件产品的本专利为组件产品的本专利为组件产品的，，，，应作一项外观设计整体对比应作一项外观设计整体对比应作一项外观设计整体对比应作一项外观设计整体对比：：：：本专利为组件产品的本专利为组件产品的本专利为组件产品的本专利为组件产品的，，，，应作一项外观设计整体对比应作一项外观设计整体对比应作一项外观设计整体对比应作一项外观设计整体对比：：：：

��组装关系唯一的组装关系唯一的组装关系唯一的组装关系唯一的，，，，以组合状态下的整体外观设以组合状态下的整体外观设以组合状态下的整体外观设以组合状态下的整体外观设组装关系唯一的组装关系唯一的组装关系唯一的组装关系唯一的，，，，以组合状态下的整体外观设以组合状态下的整体外观设以组合状态下的整体外观设以组合状态下的整体外观设

计为对比对象计为对比对象计为对比对象计为对比对象计为对比对象计为对比对象计为对比对象计为对比对象 ；；；；；；；；

��组装关系不确定或无组装关系的组装关系不确定或无组装关系的组装关系不确定或无组装关系的组装关系不确定或无组装关系的，，，，以所有单个以所有单个以所有单个以所有单个组装关系不确定或无组装关系的组装关系不确定或无组装关系的组装关系不确定或无组装关系的组装关系不确定或无组装关系的，，，，以所有单个以所有单个以所有单个以所有单个

构件作为对比对象构件作为对比对象构件作为对比对象构件作为对比对象。。。。构件作为对比对象构件作为对比对象构件作为对比对象构件作为对比对象。。。。

��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可将组件产品任一构件单独作可将组件产品任一构件单独作可将组件产品任一构件单独作可将组件产品任一构件单独作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可将组件产品任一构件单独作可将组件产品任一构件单独作可将组件产品任一构件单独作可将组件产品任一构件单独作

为对比对象为对比对象为对比对象为对比对象。。。。为对比对象为对比对象为对比对象为对比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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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判断客体的确定：：：：关于变化状态产品关于变化状态产品关于变化状态产品关于变化状态产品

��对于本专利对于本专利对于本专利对于本专利，，，，以其各种使用状态图所示的外观设计以其各种使用状态图所示的外观设计以其各种使用状态图所示的外观设计以其各种使用状态图所示的外观设计对于本专利对于本专利对于本专利对于本专利，，，，以其各种使用状态图所示的外观设计以其各种使用状态图所示的外观设计以其各种使用状态图所示的外观设计以其各种使用状态图所示的外观设计

均予考虑均予考虑均予考虑均予考虑。。。。均予考虑均予考虑均予考虑均予考虑。。。。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手机手机手机手机。。。。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手机手机手机手机。。。。

��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在不同状态下的外观设计均可在不同状态下的外观设计均可在不同状态下的外观设计均可在不同状态下的外观设计均可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对于被控侵权产品，，，，在不同状态下的外观设计均可在不同状态下的外观设计均可在不同状态下的外观设计均可在不同状态下的外观设计均可

作为与本专利进行比较的对象作为与本专利进行比较的对象作为与本专利进行比较的对象作为与本专利进行比较的对象。。。。作为与本专利进行比较的对象作为与本专利进行比较的对象作为与本专利进行比较的对象作为与本专利进行比较的对象。。。。

24

无效宣告案例无效宣告案例无效宣告案例无效宣告案例：：：：瓶贴瓶贴瓶贴瓶贴无效宣告案例无效宣告案例无效宣告案例无效宣告案例：：：：瓶贴瓶贴瓶贴瓶贴

主视图主视图11

本本专利专利

主视图主视图22

主视图主视图33

专利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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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状态产品的外观设计变化状态产品的外观设计变化状态产品的外观设计变化状态产品的外观设计变化状态产品的外观设计变化状态产品的外观设计变化状态产品的外观设计变化状态产品的外观设计

26

关于色彩的判断关于色彩的判断关于色彩的判断关于色彩的判断

��未在简要说明中记载未在简要说明中记载未在简要说明中记载未在简要说明中记载未在简要说明中记载未在简要说明中记载未在简要说明中记载未在简要说明中记载““ 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 的外观专利的外观专利的外观专利的外观专利，，，，即即即即的外观专利的外观专利的外观专利的外观专利，，，，即即即即

使专利图片包含色彩使专利图片包含色彩使专利图片包含色彩使专利图片包含色彩，，，，对色彩不也对色彩不也对色彩不也对色彩不也使专利图片包含色彩使专利图片包含色彩使专利图片包含色彩使专利图片包含色彩，，，，对色彩不也对色彩不也对色彩不也对色彩不也不予考虑不予考虑不予考虑不予考虑不予考虑不予考虑不予考虑不予考虑。。。。。。。。

��但并非图片所示包含色彩的设计不予保护但并非图片所示包含色彩的设计不予保护但并非图片所示包含色彩的设计不予保护但并非图片所示包含色彩的设计不予保护：：：：但并非图片所示包含色彩的设计不予保护但并非图片所示包含色彩的设计不予保护但并非图片所示包含色彩的设计不予保护但并非图片所示包含色彩的设计不予保护：：：：

��与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与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与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与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与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与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与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与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捐献规则捐献规则捐献规则捐献规则捐献规则捐献规则捐献规则捐献规则””””””””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完全不同。。。。

��““ 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请求保护色彩”” 并不必然缩小保护范围并不必然缩小保护范围并不必然缩小保护范围并不必然缩小保护范围。。。。并不必然缩小保护范围并不必然缩小保护范围并不必然缩小保护范围并不必然缩小保护范围。。。。

27

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发明新型侵权判断中的“捐献规则捐献规则捐献规则捐献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五条：：：：

对于仅在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而在权利要
求中未记载的技术方案，权利人在侵犯专利权纠
纷案件中将其纳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28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
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标贴标贴标贴标贴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标贴标贴标贴标贴

本专利（请求保护色彩） 在先申请在后公告的对比专利
（请求保护色彩）

29

主视图

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

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包装盒包装盒包装盒包装盒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包装盒包装盒包装盒包装盒

左视图

后视图 右视图

仰视图 俯视图

主视图 右视图左视图

后视图 仰视图俯视图

30

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

专利法第专利法第专利法第专利法第27272727条条条条：：：：

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应当提交应当提交应当提交应当提交…… 简要说明等文件简要说明等文件简要说明等文件简要说明等文件。。。。”
实施细则第实施细则第实施细则第实施细则第28282828条条条条：：：：

“ 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应当写明应当写明应当写明应当写明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用用用用
途途途途，，，，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设计要点设计要点设计要点，，，，…… 。。。。”

专利法第专利法第专利法第专利法第59595959条第条第条第条第2222款款款款：：：：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

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简要说明可以用于简要说明可以用于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解释解释解释图片或者图片或者图片或者图片或者

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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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所写的设计要点的作用申请人所写的设计要点的作用申请人所写的设计要点的作用申请人所写的设计要点的作用

• 在在在在确权判断确权判断确权判断确权判断中的规定中的规定中的规定中的规定：：：：
设计要点是指与现有设计相区别的产品的形状设计要点是指与现有设计相区别的产品的形状设计要点是指与现有设计相区别的产品的形状设计要点是指与现有设计相区别的产品的形状、、、、图案及图案及图案及图案及

其结合其结合其结合其结合，，，，或者色彩与形状或者色彩与形状或者色彩与形状或者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图案的结合图案的结合图案的结合，，，，或者部位或者部位或者部位或者部位。。。。
外观设计简要说明中设计要点外观设计简要说明中设计要点外观设计简要说明中设计要点外观设计简要说明中设计要点 所指设计并不必然对外观所指设计并不必然对外观所指设计并不必然对外观所指设计并不必然对外观

设计整体视觉效果具有显著影响设计整体视觉效果具有显著影响设计整体视觉效果具有显著影响设计整体视觉效果具有显著影响，，，，不必然导致涉案专利与现不必然导致涉案专利与现不必然导致涉案专利与现不必然导致涉案专利与现
有设计相比具有明显区别有设计相比具有明显区别有设计相比具有明显区别有设计相比具有明显区别。。。。

• 在在在在侵权判断侵权判断侵权判断侵权判断中的规定中的规定中的规定中的规定：：：：
下列情形下列情形下列情形下列情形，，，，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

（（（（二二二二））））授权外观设计授权外观设计授权外观设计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相对于相对于相对于相对于
授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授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授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授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

32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

1

专利专利专利专利 设计设计设计设计 在先设计在先设计在先设计在先设计

33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

1

专利专利专利专利 设计设计设计设计 在先设计在先设计在先设计在先设计
34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

1

专利专利专利专利 设计设计设计设计 在先设计在先设计在先设计在先设计

35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关于设计要点

专利专利专利专利 设计设计设计设计 在先设计在先设计在先设计在先设计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
36

相同和相近似判断相同和相近似判断相同和相近似判断相同和相近似判断

判断主体判断主体判断主体判断主体：：：：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

��法律拟制的判断主体法律拟制的判断主体法律拟制的判断主体法律拟制的判断主体，，，，具备普通消费者具备普通消费者具备普通消费者具备普通消费者法律拟制的判断主体法律拟制的判断主体法律拟制的判断主体法律拟制的判断主体，，，，具备普通消费者具备普通消费者具备普通消费者具备普通消费者““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的认知的认知的认知的认知的认知的认知的认知的认知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跟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全一致跟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全一致跟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全一致跟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全一致能力能力能力能力，，，，跟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全一致跟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全一致跟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全一致跟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全一致

––对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对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对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对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对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对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对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对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

设计及其常用设计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设计及其常用设计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设计及其常用设计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设计及其常用设计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设计及其常用设计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设计及其常用设计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设计及其常用设计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设计及其常用设计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

••““ 常识性了解常识性了解常识性了解常识性了解常识性了解常识性了解常识性了解常识性了解”” 不是基础性不是基础性不是基础性不是基础性、、、、简单性的了解简单性的了解简单性的了解简单性的了解，，，，而而而而不是基础性不是基础性不是基础性不是基础性、、、、简单性的了解简单性的了解简单性的了解简单性的了解，，，，而而而而

应是通晓相关外观设计一般状况应是通晓相关外观设计一般状况应是通晓相关外观设计一般状况应是通晓相关外观设计一般状况，，，，但不是知晓但不是知晓但不是知晓但不是知晓应是通晓相关外观设计一般状况应是通晓相关外观设计一般状况应是通晓相关外观设计一般状况应是通晓相关外观设计一般状况，，，，但不是知晓但不是知晓但不是知晓但不是知晓

所有现有设计所有现有设计所有现有设计所有现有设计，，，，也不具备专业设计能力也不具备专业设计能力也不具备专业设计能力也不具备专业设计能力。。。。所有现有设计所有现有设计所有现有设计所有现有设计，，，，也不具备专业设计能力也不具备专业设计能力也不具备专业设计能力也不具备专业设计能力。。。。

––不会关注产品的形状不会关注产品的形状不会关注产品的形状不会关注产品的形状、、、、图案以及色彩的微小变化图案以及色彩的微小变化图案以及色彩的微小变化图案以及色彩的微小变化不会关注产品的形状不会关注产品的形状不会关注产品的形状不会关注产品的形状、、、、图案以及色彩的微小变化图案以及色彩的微小变化图案以及色彩的微小变化图案以及色彩的微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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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相同和相近似判断相同和相近似判断相同和相近似判断相同和相近似判断

判断主体判断主体判断主体判断主体：：：：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

��法律拟制的法律拟制的法律拟制的法律拟制的法律拟制的法律拟制的法律拟制的法律拟制的““ 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 与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与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与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与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与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与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与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与真实的个体消费者并不完

全割裂全割裂全割裂全割裂，，，，而是以其为原形而是以其为原形而是以其为原形而是以其为原形，，，，具体包括具体包括具体包括具体包括：：：：购买者和使用者购买者和使用者购买者和使用者购买者和使用者全割裂全割裂全割裂全割裂，，，，而是以其为原形而是以其为原形而是以其为原形而是以其为原形，，，，具体包括具体包括具体包括具体包括：：：：购买者和使用者购买者和使用者购买者和使用者购买者和使用者

•• 终端产品终端产品终端产品终端产品终端产品终端产品终端产品终端产品

•• 中间产品中间产品中间产品中间产品中间产品中间产品中间产品中间产品((零部件产品等零部件产品等零部件产品等零部件产品等零部件产品等零部件产品等零部件产品等零部件产品等))和使用状态不可见产品和使用状态不可见产品和使用状态不可见产品和使用状态不可见产品：：：：和使用状态不可见产品和使用状态不可见产品和使用状态不可见产品和使用状态不可见产品：：：：

其使用者包括组装其使用者包括组装其使用者包括组装其使用者包括组装、、、、安装安装安装安装、、、、维修人员维修人员维修人员维修人员其使用者包括组装其使用者包括组装其使用者包括组装其使用者包括组装、、、、安装安装安装安装、、、、维修人员维修人员维修人员维修人员

��不能孤立地以不能孤立地以不能孤立地以不能孤立地以不能孤立地以不能孤立地以不能孤立地以不能孤立地以““ 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一般消费者”” 作相同和相近似判断作相同和相近似判断作相同和相近似判断作相同和相近似判断，，，，必必必必作相同和相近似判断作相同和相近似判断作相同和相近似判断作相同和相近似判断，，，，必必必必

须与判断原则须与判断原则须与判断原则须与判断原则、、、、判断方式相结合考虑判断方式相结合考虑判断方式相结合考虑判断方式相结合考虑须与判断原则须与判断原则须与判断原则须与判断原则、、、、判断方式相结合考虑判断方式相结合考虑判断方式相结合考虑判断方式相结合考虑

38

立起状态右视图立起状态主视图
左视图

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扁平玻壳扁平玻壳扁平玻壳扁平玻壳)
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扁平形状的阴极射线管扁平形状的阴极射线管扁平形状的阴极射线管扁平形状的阴极射线管)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关于判断主体关于判断主体关于判断主体关于判断主体关于判断主体关于判断主体关于判断主体关于判断主体

39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
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路灯路灯路灯路灯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路灯路灯路灯路灯

本专利本专利 40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
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路灯路灯路灯路灯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路灯路灯路灯路灯

对比文件对比文件

41

相同和相近似判断标准相同和相近似判断标准相同和相近似判断标准相同和相近似判断标准

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

差异的差异的差异的差异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两者相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两者相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两者相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两者相同；；；；在整体视觉效果在整体视觉效果在整体视觉效果在整体视觉效果

上无实质性差异的上无实质性差异的上无实质性差异的上无实质性差异的，，，，应当认定两者近似应当认定两者近似应当认定两者近似应当认定两者近似。。。。

“无实质性差异无实质性差异无实质性差异无实质性差异”、、、、“误认误认误认误认、、、、混同混同混同混同”及及及及“ 差别不具显著的差别不具显著的差别不具显著的差别不具显著的
影响影响影响影响”的关系的关系的关系的关系：：：：

�无实质性差异无实质性差异无实质性差异无实质性差异＞＞＞＞≈≈≈≈误认误认误认误认、、、、混同混同混同混同

�不具显著的影响不具显著的影响不具显著的影响不具显著的影响 ＞＞＞＞误认误认误认误认、、、、混同混同混同混同

�不具显著的影响不具显著的影响不具显著的影响不具显著的影响 ＞＞＞＞无实质性差异无实质性差异无实质性差异无实质性差异

42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插座插座插座插座））））
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开关开关开关开关））））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误认误认误认误认、、、、混同与显著影响的关系混同与显著影响的关系混同与显著影响的关系混同与显著影响的关系误认误认误认误认、、、、混同与显著影响的关系混同与显著影响的关系混同与显著影响的关系混同与显著影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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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
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瓶贴瓶贴瓶贴瓶贴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瓶贴瓶贴瓶贴瓶贴

本专利（请求保护色彩） 在先专利 44

相同和相近似判断标准相同和相近似判断标准相同和相近似判断标准相同和相近似判断标准

•• 应当根据授权外观设计应当根据授权外观设计应当根据授权外观设计应当根据授权外观设计、、、、被诉侵权设计的设计特征被诉侵权设计的设计特征被诉侵权设计的设计特征被诉侵权设计的设计特征，，，，以外以外以外以外

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对于主要由技术功能决对于主要由技术功能决对于主要由技术功能决对于主要由技术功能决

定的设计特征以及对整体视觉效果不产生影响的产品的材料定的设计特征以及对整体视觉效果不产生影响的产品的材料定的设计特征以及对整体视觉效果不产生影响的产品的材料定的设计特征以及对整体视觉效果不产生影响的产品的材料、、、、

内部结构等特征内部结构等特征内部结构等特征内部结构等特征，，，，应当不予考虑应当不予考虑应当不予考虑应当不予考虑。。。。

下列情形下列情形下列情形下列情形，，，，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

（（（（一一一一））））产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相对于其产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相对于其产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相对于其产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相对于其

他部位他部位他部位他部位；；；；

（（（（二二二二））））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相对于授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相对于授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相对于授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相对于授

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

45

关于使用状态易观察部位关于使用状态易观察部位关于使用状态易观察部位关于使用状态易观察部位关于使用状态易观察部位关于使用状态易观察部位关于使用状态易观察部位关于使用状态易观察部位

46

举例举例举例举例：：：：面包炉面包炉面包炉面包炉举例举例举例举例：：：：面包炉面包炉面包炉面包炉

主视图主视图

俯视图俯视图 仰视图仰视图

右视图右视图 左视图左视图

本本专利专利

47

举例举例举例举例：：：：面包炉面包炉面包炉面包炉举例举例举例举例：：：：面包炉面包炉面包炉面包炉

主视图主视图

俯视图俯视图 仰视图仰视图

右视图右视图左视图左视图

对比文件（在先公告的专利）对比文件（在先公告的专利）

立体图立体图

48

举例举例举例举例：：：：面包炉面包炉面包炉面包炉举例举例举例举例：：：：面包炉面包炉面包炉面包炉

�

对
比
文
件

�

本
专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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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立起状态右视图立起状态主视图
左视图 使用状态参考图使用状态参考图使用状态参考图使用状态参考图

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门窗双轮导轮门窗双轮导轮门窗双轮导轮门窗双轮导轮）））） 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窗用滑轮窗用滑轮窗用滑轮窗用滑轮））））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50

主视图

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 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

案例：案例：木雕椅木雕椅((千年海霸螃蟹千年海霸螃蟹))

后视图

俯视图
左视图

仰 视图

51

主视图

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 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窗锁窗锁窗锁窗锁窗锁窗锁窗锁窗锁

右视图

俯视图

左视图

仰 视图

52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 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酒瓶酒瓶酒瓶酒瓶案例案例案例案例：：：：酒瓶酒瓶酒瓶酒瓶

左视图

53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
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

对比文件

本
专
利

本
专
利

54

现有设计抗辩现有设计抗辩现有设计抗辩现有设计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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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相关规定相关规定相关规定相关规定：：：：

�专利法第62条：

被控侵权人有证据证明其实施的技术或者设计属于
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不构成侵犯专利权。

�司法解释第十四条
被诉侵权设计与一个现有设计相同或者无实质性

差异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实施的设计属于
专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现有设计。

56

“属于现有设计属于现有设计属于现有设计属于现有设计” 与与与与“相同或近似相同或近似相同或近似相同或近似”的关系的关系的关系的关系

司法解释第十四条

• 被诉侵权设计与被诉侵权设计与被诉侵权设计与被诉侵权设计与一个现有设计相同或者无实质性差异一个现有设计相同或者无实质性差异一个现有设计相同或者无实质性差异一个现有设计相同或者无实质性差异
的的的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实施的设计属于专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实施的设计属于专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实施的设计属于专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实施的设计属于专

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现有设计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现有设计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现有设计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现有设计。。。。

司法解释第十一条

• 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差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差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差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差
异的异的异的异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两者相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两者相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两者相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两者相同；；；；在在在在整体视觉效果整体视觉效果整体视觉效果整体视觉效果

上无实质性差异的上无实质性差异的上无实质性差异的上无实质性差异的，，，，应当认定两者近似应当认定两者近似应当认定两者近似应当认定两者近似。。。。

57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无效宣告请求审查案例
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三轮车

对比文件

本
专
利

本
专
利

58

与确权判断中与确权判断中与确权判断中与确权判断中“不属于现有设计不属于现有设计不属于现有设计不属于现有设计”的关系的关系的关系的关系

�审查指南规定：

不属于现有设计不属于现有设计不属于现有设计不属于现有设计，，，，是指在现有设计中是指在现有设计中是指在现有设计中是指在现有设计中，，，，既没有与涉既没有与涉既没有与涉既没有与涉
案专利案专利案专利案专利相同相同相同相同的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也没有与涉案专利也没有与涉案专利也没有与涉案专利也没有与涉案专利实质相同实质相同实质相同实质相同
的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

59

外观设计相同外观设计相同外观设计相同外观设计相同

� 相同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相同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相同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相同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

� 与涉案专利对应的全部外观设计要素相同与涉案专利对应的全部外观设计要素相同与涉案专利对应的全部外观设计要素相同与涉案专利对应的全部外观设计要素相同。。。。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未导致外观设计变化未导致外观设计变化未导致外观设计变化未导致外观设计变化的如下三种情形的如下三种情形的如下三种情形的如下三种情形：：：：

（（（（1））））尺寸的不同尺寸的不同尺寸的不同尺寸的不同

（（（（2））））材料的选择替换材料的选择替换材料的选择替换材料的选择替换

( 3 )仅其产品功能仅其产品功能仅其产品功能仅其产品功能、、、、内部结构或者技术性能的不同内部结构或者技术性能的不同内部结构或者技术性能的不同内部结构或者技术性能的不同

60

外观设计相同外观设计相同外观设计相同外观设计相同

仅等比例变化后尺寸不同的外观设计仅等比例变化后尺寸不同的外观设计仅等比例变化后尺寸不同的外观设计仅等比例变化后尺寸不同的外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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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外观设计相同外观设计相同外观设计相同外观设计相同

材料的选择替换材料的选择替换材料的选择替换材料的选择替换

橡胶锤橡胶锤橡胶锤橡胶锤 金属锤金属锤金属锤金属锤

62

外观设计相同外观设计相同外观设计相同外观设计相同

触摸开关触摸开关触摸开关触摸开关 声控开关声控开关声控开关声控开关

仅产品功能仅产品功能仅产品功能仅产品功能、、、、内部结构或者技术性能的不同内部结构或者技术性能的不同内部结构或者技术性能的不同内部结构或者技术性能的不同

63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1. 相同或相近种类的产品相同或相近种类的产品相同或相近种类的产品相同或相近种类的产品；；；；

2.一般消费者整体观察一般消费者整体观察一般消费者整体观察一般消费者整体观察,仅存在下述区别仅存在下述区别仅存在下述区别仅存在下述区别：：：：

（（（（1）））） 以一般注意力不能察觉的以一般注意力不能察觉的以一般注意力不能察觉的以一般注意力不能察觉的局部细微差异局部细微差异局部细微差异局部细微差异；；；；

（（（（2））））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但有证据表明在但有证据表明在但有证据表明在但有证据表明在

不容易看到部位的特定设计对于一般消费者能够产生引人瞩不容易看到部位的特定设计对于一般消费者能够产生引人瞩不容易看到部位的特定设计对于一般消费者能够产生引人瞩不容易看到部位的特定设计对于一般消费者能够产生引人瞩
目的视觉效果的情况除外目的视觉效果的情况除外目的视觉效果的情况除外目的视觉效果的情况除外；；；；

（（（（3））））将某一设计要素将某一设计要素将某一设计要素将某一设计要素整体置换整体置换整体置换整体置换为该类产品的惯常设为该类产品的惯常设为该类产品的惯常设为该类产品的惯常设

计的相应设计要素计的相应设计要素计的相应设计要素计的相应设计要素；；；；

（（（（4））））将对比设计作为设计单元将对比设计作为设计单元将对比设计作为设计单元将对比设计作为设计单元按照该种类产品的常规排列方按照该种类产品的常规排列方按照该种类产品的常规排列方按照该种类产品的常规排列方

式式式式作重复连续排列或连续的数量作增减变化作重复连续排列或连续的数量作增减变化作重复连续排列或连续的数量作增减变化作重复连续排列或连续的数量作增减变化；；；；

（（（（5）））） 互为镜像对称互为镜像对称互为镜像对称互为镜像对称。。。。

•单一色彩的外观设计仅作色彩改变单一色彩的外观设计仅作色彩改变单一色彩的外观设计仅作色彩改变单一色彩的外观设计仅作色彩改变，，，，仍属实质相同仍属实质相同仍属实质相同仍属实质相同。。。。
64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 (1) 以一般注意力以一般注意力以一般注意力以一般注意力

不能察觉的不能察觉的不能察觉的不能察觉的

局部细微差异局部细微差异局部细微差异局部细微差异

65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 (1) 以一般注意力以一般注意力以一般注意力以一般注意力

不能察觉的不能察觉的不能察觉的不能察觉的

局部细微差异局部细微差异局部细微差异局部细微差异

俄罗斯套娃俄罗斯套娃俄罗斯套娃俄罗斯套娃

66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2））））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但有证据但有证据但有证据但有证据

表明在不容易看到部位的特定设计对于一般消费者能够产表明在不容易看到部位的特定设计对于一般消费者能够产表明在不容易看到部位的特定设计对于一般消费者能够产表明在不容易看到部位的特定设计对于一般消费者能够产
生引人瞩目的视觉效果的情况除外生引人瞩目的视觉效果的情况除外生引人瞩目的视觉效果的情况除外生引人瞩目的视觉效果的情况除外



12

67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

（（（（3））））将某一设计要素整体置换为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将某一设计要素整体置换为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将某一设计要素整体置换为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将某一设计要素整体置换为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

的相应设计要素的相应设计要素的相应设计要素的相应设计要素。。。。

68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4））））仅作重复连续排列或连续的数量作增减变化仅作重复连续排列或连续的数量作增减变化仅作重复连续排列或连续的数量作增减变化仅作重复连续排列或连续的数量作增减变化

69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本专利 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对比设计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航模风扇航模风扇航模风扇航模风扇航模风扇航模风扇航模风扇航模风扇

70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5) 镜像对称镜像对称镜像对称镜像对称

左左左左\\\\右手鼠标右手鼠标右手鼠标右手鼠标

71

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外观设计实质相同

单一色彩的外观设计仅作色彩改变单一色彩的外观设计仅作色彩改变单一色彩的外观设计仅作色彩改变单一色彩的外观设计仅作色彩改变

72

认定现有设计的法条适用认定现有设计的法条适用认定现有设计的法条适用认定现有设计的法条适用：：：：

�司法解释：

被诉侵犯专利权行为发生在2009年10月1日以前的，人民法院适
用修改前的专利法；发生在2009年10月1日以后的，人民法院适用修

改后的专利法。

�国知局《施行修改后的专利法的过渡办法》

第2条：（除特别规定外，老专利适用老法，新专利适用新法）

第4条：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发生在2009年10月1日以后的涉

嫌侵犯专利权行为进行处理的，适用修改后的专利法第十一条、第六
十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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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侵权案例分析侵权案例分析侵权案例分析侵权案例分析

74

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 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

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

75

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 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

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

76

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 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

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

77

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 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

问题思考问题思考问题思考问题思考问题思考问题思考问题思考问题思考

● 最高院司法解释第12条：将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作为

零部件，制造另一产品并销售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

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销售行为，但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

品在该另一产品中仅具有技术功能仅具有技术功能仅具有技术功能仅具有技术功能的除外。

78

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 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

涉及案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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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 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

80

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侵权纠纷案 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油烟机排气装置
一审法院认为：

• 均有蜗壳，蜗壳两侧均分别连接对称的左、右风道，蜗
壳顶部均是扁平的法兰盘；

• 但在蜗壳的形状、蜗壳上连接件的形状、风道的形状、
回油嘴的位置、排气装置顶部的形状上，均有不相同之
处；

• 同时，对于抽油烟机排气装置这类产品而言，其最主要、
最引人注意的部位是该产品的主视图部分，涉案专利的
主要设计部位亦体现在主视图部分，二者差异显著，故
在主要设计部位上系争排气装置的外观设计与涉案专利
亦不相近似；

• 基于上述因素，一般消费者施以普通的注意力对两者的
外观设计在整体效果上不容易产生混淆认识，故系争排
气装置的外观设计与涉案专利的外观设计既不相同，也
不相近似，系争排气装置没有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不构成外观设计专利侵权。

81

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 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 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

82

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 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 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

83

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 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 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

84

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 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 现有设计现有设计现有设计现有设计现有设计现有设计现有设计现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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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涉案专利

● 简要 说明1.右视图与左视图相对

称，省略右视图； 2.后视图、俯

视图和仰视图均无设计要点，省
略后视图、俯视图和仰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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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被控侵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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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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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侵权案例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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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 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

专利主视图

被控侵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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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 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

• 一审法院认为：

因涉案专利请求保护的主题是玩具，该玩具产品外

观的设计要点为呈睡姿状态的动物猫的形状。从整体观察

被控侵权产品与本案外观设计专利图片，两者设计风格相

同，主视图、左右视图、后视图和俯视图中动物的形状外

观基本相同，两者的区别仅是主视图中猫的头部翘起的角

度，这属非要部的细小差异。两者的整体视觉效果没有明

显的差别，足以使普通消费者误认、混淆。因此，应认定

被控侵权产品外观与专利设计相似，落入涉案外观设计专

利权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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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 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

• 二审法院认为：

从整体上观察，两者存在一定的相似形，但也

存在着不同，主要表现在：颜色差别较大，被控侵
权产品整体为棕色，而外观设计专利产品颜色较
淡；皮毛花纹图案不同；脸部形态不同，被控侵权
产品鼻子、额头为棕色花纹图案，而外观设计专利
产品脸部为白色图案。

92

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 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玩具猫

• 二审法院认为：

由于猫类动物的睡姿形态属于该类动物的自然形态之

一，其形状整体上大致相同，这就决定了以不同猫类为原形

而形成的外观设计图案也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

在确定不同猫类形状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时，应严

格局限于外观设计专利图片所显示的特定形状、图案和色彩。

如果在颜色、形态以及皮毛花纹等设计上存在不同，将足以

使两个外观设计不相同和不相近似。

本案中，虽然被控侵权产品睡姿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睡

姿在整体上存在一定的相似形，但由于两者在颜色、脸部形

态以及皮毛图案等方面均存在不同，这种差别使普通消费者

施加一定注意力就不会产生混淆或误认，故被控侵权产品与

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并不构成相同或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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